


1mg/L；盐分≤5000mg/L；

石油类≤20mg/L。

50mg/m³；二噁英≤0.5ng

TEQ/m3

核定排放

总量

化学需氧量 7.498 吨、悬

浮物 0.4541 吨、氨氮

0.4503 吨、石油类 0.014

吨、总磷 0.025 吨、盐分

0.15 吨。

VOCs0.17 吨、二氧化硫 1.41

吨、烟尘 2.792 吨、非甲烷总

烃 0.054 吨、氮氧化物 5.53

吨、氯化氢 0.014 吨、二噁英

5.11TEQ 毫克。

排放执行

标准

《关于调整滨海经济开

发区沿海工业园、盐城市

陈家港工业园污水处理

厂接管标准的通知》、《滨

沿管发【2019】3 号-关

于提高园区企业污水排

放接管标准的通知》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的二级标

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GB18484-2001）、《危

险废物焚烧控制标准》（征求

意见稿）

三：污染物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一）废气

一车间 CS-12、TXIB 项目配套建有尾气二级冷凝回收处理装置，

二车间 EDM 项目配套建有尾气二级醚钠吸收+二级深冷+四级水吸收

装置，一车间 CS-12、TXIB 项目及二车间 EDM 项目废气经车间预处理

后通过引风管进入焚烧炉系统；污水处理设施厌氧废气经风管集中收

集后进入焚烧炉系统，好氧废气集中收集后经一级碱吸收+生物除臭

装置预处理后进入排气筒与焚烧废气集中排放；1#、2#罐区、危废仓

库经废气风管集中收集后进入焚烧炉系统；废液焚烧炉产生的焚烧废

气经一级碱吸收+一级水膜除尘装置处理后进入 40 米排气筒达标排

放。公司在焚烧炉排气筒中部设置有 VOCs、CEMS 固定点源在线监测

系统，实时监测废气排放情况，确保废气达标，不对外界环境造成污

染。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 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表

项目名称 预处理工艺 主处理工艺
后处理工

艺

年产3万吨 2,2,4-三甲基-1,3-戊

二醇单异丁酸酯
二级冷凝回收 焚烧炉焚烧

一级碱吸

收+一级水



膜除尘年产 1 万吨 2,2,4-三甲基-1,3-戊

二醇二异丁酸酯

年产 1 万吨乙二醇二甲醚

封端废气经二级乙二醇单甲

醚钠洗涤吸收+二级深冷预处

理预处理后与其它废气进入

四级水洗（一用一备）

罐区废气 /

1#罐区、2#罐区

污水处理站废气

/

/
一级碱吸收+生物

除臭
/

（二）废水

我公司主要来源于设备冲洗水、地面冲洗水、生产废水、循环更

新水、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生活污水六个方面。根据环评报

告书的污染防治要求，公司采用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方式。污水

管主要接纳厂区工业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等，废水入厂区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公司废水处理装置工建设有两期，一期废水处理装置于 2011 年

建成，由 PH 调节池、铁碳微电解、混凝沉降等物化预处理系统后经

水解酸化池、厌氧池、好氧池、二沉池在内的好氧系统以及污泥浓缩

池、污泥脱水装置、生物除臭尾气处理装置在内的后处理系统组成，

目前该装置的日废水处理能力为 150 吨。二期废水处理装置于 2016

年建成，采用 SBR 工艺，由一个 1000m
3
厌氧储罐、两个 600m

3
好氧储

罐组成，目前该装置的日废水处理能力为 300 吨。

公司一企一管污水排放口在污水处理厂的接受口监控房处安装

了与环保部门联网的污水流量计、PH 和化学需氧量在线监测仪各一

台。

（三）噪声

我公司主要噪声源有引风机、鼓风机、盐水泵及精馏泵等以及生

产过程中的一些机械传动设备，噪声源强约 80～90dB（A）。我公司



在设计设备采购阶段，就优先选用了低噪声设备，从声源上降低了设

备本身的噪声；并且采用“闹静分开”和“合理布局”的原则，使高

噪音声源远离厂界，并作减振、吸声处理；厂房安装吸声材料，进行

消声、隔音处理，确保厂界噪音达标。除此之外，采取安装消声器、

基础固定、增设减震垫、加强润滑维护等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干扰。

使厂界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四）危险废物

我公司危险废物主要有 CS-12、TXIB 项目产生的 HW13 过滤残渣、

HW50 过滤残渣、HW11 精馏残液，EDM 项目产生的 HW49 废包装物，污

水处理产生的HW06废水处理污泥以及厂区设备检修产生的HW36废保

温棉，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及处置方式详见下表：

表 2 固废产生源强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名称 产生量(吨/年) 处置方式

1

CS-12、TXIB 项目

HW13 过滤残渣 1077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2 HW50 过滤残渣 873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 HW11 精馏残液 617.9
自行焚烧、委托有资质单

位集中焚烧处置

4 EDM 项目 HW49 废包装物 50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 废水处理
HW06 废水处理污

泥
55.13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 设备检修 HW36 废保温棉 15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合计 2688.03 /

我公司危废仓库建设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l8597-2001）采取防火、防渗、硬化地面等措施：地面与裙脚使

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料与危险废物相容；危废仓库配套

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存放装载液体、

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区域，选用耐腐蚀硬化地面；各类危险废物分开



存放，并设有隔离间隔断。

我公司还对危险废物全流程实施严格的管理：严格执行按

GB15562.2 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危废仓库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

安全防护服装及工具，并设有应急防护设施；危废仓库内清理出来的

泄漏物，一律按危险废物处理；危险废物进出由专业人员操作；严格

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并制定危险废物转移运输途中的污染防范

及事故应急措施，严格按照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和管理方案，可满足危险废物临时存放相关标

准的要求，将危险废物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产生的危

险废物经妥善处理、处置后，可以实现零排放，对周围环境及人体不

会造成影响，亦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五）清下水

我公司改造了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系统，新建了各污染分区初期

雨水分片收集池，严格收集分离污染区和非污染区的雨水，将初期雨

水、污水与后期雨水彻底隔离，后期雨水收集至清下水池，通过清下

水排口动力直排；蒸汽冷凝水部分收集回用到废液废气焚烧炉余热锅

炉，其他蒸汽冷凝水和循环冷却水单独收集，作为循环补水循环使用。

我公司污染区共有 5处，其中 3 处为罐区和装卸作业区，2处为

生产车间周围，其余为非污染区。污染区的前 15min 雨水收集到就近

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后期雨水待检测水质达到雨水标准后，通过雨污

分流阀门将后期雨水切换到附近雨水管网排到清下水池。非污染区的

雨水收集到清下水池，通过泵排放至厂外园区明渠。厂区采用分片区

收集方式收集初期雨水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我公司生产过程使用的蒸汽主要来源于园区热电厂和废液废气



焚烧炉，蒸汽冷凝水一部分通过收集罐，回用到废液废气焚烧炉余热

锅炉，其他的蒸汽冷凝水单独收集，作为循环水补充水使用。车间反

应釜、计量罐、出料罐、压料管、过滤器及伴热管蒸汽冷凝水，精馏

釜蒸汽冷凝水，汇集到车间冷凝水收集罐，用泵转移至废液废气焚烧

炉余热锅炉回用。

我公司在厂区西北角建设了一座雨水（清下水）排放池，按照园

区统一标准在排放口设置了 COD 在线监测仪、在线 pH 计、在线视频

监控、超声波流量计、电磁阀等设施，COD 在线监测系统已加装自动

加标质控装备；雨水（清下水）排放采用明沟输送排放，排放明沟设

置了电磁流量计、电磁阀等配件。

（六）地下水、土壤

我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对地下水、土壤环境造成影响的环节主

要包括：各生产装置、原料及产品储罐区、污水管线及污水处理系统

的跑、冒、滴、漏等下渗对地下水、土壤影响；厂区初期雨水下渗影

响地下水、土壤；事故状态下消防污水外溢对地下水、土壤影响。因

此我公司考虑地下水和土壤的保护问题，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

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加强管理，尽量减少污染物进入地下

水、土壤的机会和数量，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渗等污染物阻隔手段，有

效防止污染物下渗。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我公司一期项目《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2,2,4-三

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1 万吨 2,2,4-三甲基-1,3-戊二醇二

异丁酸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1 年 1 月取得盐城市环境保护

局审批意见（盐环审[2011]4 号），《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 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1 万吨 2,2,4-三甲基



-1,3-戊二醇二异丁酸酯项目部分工艺及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更环境

影响专题报告》于 2012 年 9 月取得盐城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盐

环表复[2012]75 号）。年产 3 万吨 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

酸酯、1万吨 2,2,4-三甲基-1,3-戊二醇二异丁酸酯于 2013 年 12 月

9日取得盐城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意见（盐环验[2013]47 号）。

二期项目《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年产 1万吨乙二醇二甲醚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5 年 3月取得盐城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盐

环审[2015]12 号），年产 1 万吨乙二醇二甲醚项目于 2017 年 5月 22

日取得盐城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意见（盐环验[2017]13 号）。

2000 吨/年废液废气焚烧炉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取得盐城

市 滨 海 县 经 信 委 项 目 登 记 备 案 单 （ 项 目 代 码 ：

2017-320922-26-03-654903），2018 年 2月 24 日取得滨海县环境保

护局关于《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 2000 吨/年废液废气焚烧、450 吨

/日废水生化装置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滨环管【2018】

17 号），并于 2018 年 5月 26 日取得《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 2000

吨/年废液废气焚烧、450 吨/日废水生化装置技改项目》废水和废气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专家意见，2018 年 6 月 19 日取得滨海县环境

保护局关于《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建设 2000 吨/年废液废气焚烧、

450 吨/日废水生化装置技改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滨环验【2018】4 号）。

上述项目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取得盐城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排

污限期整改通知书》（编号：9132092269794457XW001R，有效期：2020

年 7月 9 日----2021 年 7月 8 日）。

五：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2020 年通过了滨海县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备案表如下：





六：其他环境信息

2020 年德纳化工滨海有限公司参保《污染环境强制责任保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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